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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治市屯留区幼儿园办事指南

实施主体：长治市屯留区教育局
实施主体编码：11140424MB03813255
政策更新公开发布渠道：辖区学校对外公开发布
正文：

长治市屯留区2025年主城区公办幼儿园
招生工作实施方案

为做好屯留区2025年主城区公办幼儿园招生工作，依法保障适龄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权利，根据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》《幼儿园工作规程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招生对象
凡在幼儿园服务范围，年龄满3周岁的适龄幼儿 （2022年8月31日前出生），以及本区中小学、幼儿园正式在编教师适龄子女。
二、招生办法
主城区公办幼儿园招生工作以幼儿园为主体，按照就近入园的原则招生。
（一）报名资料
1.《户口本》（监护人和子女在同一户口本）；
2.入园《体检表》；
3.《预防接种情况审核报告单》；
4.《儿童医学出生证明》。
（二）报名入学流程
1.发布招生公告（8月1日—4日）
2.发放、收取预报名表（8月5日—9日）
监护人按规定时间按照招生服务范围到幼儿园领取预报名表。填写完成后，将预报名表和相关报名资料交回幼儿园。
3.审查入园资格（8月10日—15日）
幼儿园和相关职能部门审核预报名幼儿资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，将信息无误的幼儿进行登记，相关部门审核人签字，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4.确认入园对象（8月16日—18日）
经审核符合入园条件的幼儿，根据学位数确定入园幼儿数量，未被招收的幼儿到民办幼儿园入园。
5.公示招生结果（8月19日—21日）
幼儿园在园外显著位置公示招生结果，三日内无异议，按规定时间下发入园通知书。
6.领取入园通知书（8月22日—25日）
监护人按照通知时间到幼儿园领取入园通知书。
三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公开招生信息，实施阳光招生。各幼儿园在8月初向社会发布招生公告，公示招生对象、划片范围、报名条件等，设立咨询电话，8月中旬公布结果，实行阳光招生。
（二）规范入园资格，严格审查流程。各园长是本园招生工作的第一责任人，幼儿园要安排责任心强、懂政策、有工作能力和经验的老师接待幼儿家长的报名，按照文件规定条款逐项进行审核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，严格审查流程。
（三）严格控制办园规模和班额。各幼儿园严格控制办园规模，落实《幼儿园工作规程》，严格控制班额，不得招收未满三周岁的幼儿入园。区教育局将组织人员在招生过程中督查，招生后对招生对象进行审查，对各种违规违纪行为，一经查实，严肃追责问责。
（四）严格执行收费政策。主城区公办园按照物价部门核准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收费，落实收费公示制度，接受社会和家长监督。
（五）关注弱势群体。各幼儿园要积极接收划片范围内轻度残疾适龄幼儿入园，做到轻度残疾幼儿在普通幼儿园随班就读“零拒绝”。

长治市屯留区主城区公办幼儿园
招生咨询电话

监 督 举 报 电话：0355—7522155
旭光幼儿园咨询电话：13453594266
启智幼儿园咨询电话：0355—7528909
蓓蕾幼儿园咨询电话：13453577659
瓶城幼儿园咨询电话：152034562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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